附件1

承诺函 

本企业已知悉参与鹤山市2025年电网侧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竞争配置的各项要求，并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投产后3年时间内有1个完整年度的亩产税收达到25万元或以上。
二、承诺自竞配成功后自愿向  镇定向捐赠“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资金”  元，自竞配成功之日起30日内完成30%支付、半年内完成余下70%支付。
三、项目将申报纳入广东省2025年度新型储能电站建设计划，计划于 年 月前开工建设， 年 月前建成并网，如未能按期开工和并网，1年内不再列入年度项目建设计划。
四、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和国家、省关于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严格落实项目建设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检测，并及时组织论证和落实整改工作。在项目达到设计寿命或安全运行状况不满足相关技术要求时，及时实施项目退役，并报告原备案机关。 
五、自行承担后续因国家政策或其他外部因素造成项目无法实施，以及电价政策变动等方面风险代价。项目投资建设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 
六、取得项目开发权后，及时与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开发建设协议，将承诺事项予以明确并保证落实。 
七、我公司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承诺如未完全兑现上述承诺，企业及所属集团不再参加鹤山市下一次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竞争配置。 


承诺单位（盖公章） 
年 月 日    

